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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案件详情：
收受彩礼十多天后悔婚，一女子

不退彩礼被起诉

今年1月，阿富（化名）与阿霜（化名）相识，并在
半个月内确定了恋爱关系。2月3日，双方父母见面
商谈婚约事宜。当日，阿富父亲便给了彩礼等相关
费用6万余元。几日后，阿富又为阿霜购买了一枚金
戒指花费4000余元。

十多天后，阿霜便以双方性格不合为由提出解
除婚约，阿富认为阿霜及其家人以婚姻之名索取钱
财，使自己和家庭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要求阿霜及
其家人返还彩礼等费用。双方协商未果，阿富遂诉
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澄迈县人民法院承办法官第一时间
向双方核实相关情况，了解到阿霜在收取彩礼之后，
既未与阿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又未与其共同生活。
结合实际情况，承办法官认为调解结案更能彻底解决
双方纠纷。经耐心细致调解，法官向阿霜释明法律法
规，最终阿霜同意返还彩礼及相关费用。

法官说法：
既未办结婚手续又未共同生活，

应退还彩礼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彩礼作为民间约定的婚嫁
习俗，一般是男方家庭以男女双方缔结婚姻为目的，
对女方及其家庭的一种附条件赠与。在婚约财产纠
纷中，当事人在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双方共
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彩礼用途、是否生育子女，
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酌情确定是否返还以
及返还的具体数额。

该承办法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
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
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在
该案中，在收取彩礼之后，阿霜既未与阿富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又未与阿富共同生活，即阿富及其家人给
付彩礼的目的并未达成，阿霜及其家人应将收取的
彩礼退还给阿富。

彩礼并不是婚姻的“入场券”，更不是衡量感情深
浅的标尺。该案承办法官呼吁大家要树立正确的婚
恋观，让婚姻回归爱的本质，让彩礼定位于礼而非财。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陈丽认为，
丈夫王迪给刘俊干活，两者存在雇
佣关系。

刘俊在法庭上辩称，他因生产需
要焊接一间铁架房与一道铁皮隔离
围栏。由于王迪多年在村里从事焊
接工作，有制作经验，所以就让王迪
承包焊接工程。当天早上，王迪带
着电焊机、切割机、电钻电缆线等设
备，与其雇佣的工人张智（化名）一
同前来施工。他和王迪是承揽关

系。
刘俊称，当天下午5时许，王迪

换下张智，由其继续焊制铁架。当
时，王迪并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而
是赤着上身，也没戴手套，也没有戴
安全帽，脚穿人字拖鞋就开始工
作。在焊接至最后两个焊点时，因
需要挪移梯子，但王迪未按规程下
地面调整梯子，而是站在人字梯上，
用双脚勾移梯子，结果造成梯子一
边脚移不开。梯子随后倾斜，王迪

身体后斜靠在焊接的铁架上，右手
握持的焊钳与铁架发生接触，导致
漏电，王迪被电击。张智见状，立即
切断电源。随后，王迪摔倒在地，导
致头部先着地，张智随即进行人工
呼吸施救。刘俊拨打120求救，也叫
村医进行抢救，但均抢救无效。

同时，对于陈丽说刘俊家漏电的
说法，刘俊并不认可。刘俊称，他长
期生活在家里，都没有出现任何漏电
迹象，且当天早上施工焊接顺利。

琼海一男子到同村村民家搭棚意外身亡，家人起诉索赔72
万元获赔7万余元

死者违规作业被判担主责
■本报记者 杨晓晖

网红将我入镜的短视频传上网
构成侵权吗？

海口王女士咨询：我走去吃饭的途中碰到网红正在拍
摄短视频，后来在手机上刷到自己入镜了，而且还没有打马
赛克。请问，拍视频不遮脸发上网构成侵权吗？

解答：拍视频不遮脸发上网可能构成侵权，需要谨慎处

理。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

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

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这

意味着，如果拍摄的视频中包含了被拍摄者的肖像，且未经

其同意就将其公开发布，就可能构成对肖像权的侵犯。

其次，即使拍摄的视频没有直接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如

没有拍摄到他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等），但如果该视频的

内容涉及被拍摄者的个人信息、名誉等，也可能构成其他形

式的侵权，如名誉权、隐私权等。

因此，在拍视频并公开发布之前，应该征得被拍摄者的

同意，并确保视频内容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视频中

包含了他人的肖像或个人信息，应该进行模糊处理或删除。

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拍摄或发布涉及他人隐私、敏感信息或

违法内容的视频，以免引起法律纠纷。

办充值卡结果老板关门跑路了
消费者如何维权？

海口林先生咨询：为了剪头发方便，我7月份在一家理
发店办了充值卡，可是不到两个月，理发店就关门跑路了，
到现在都找不到人。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首先应当搜集并留存相应证据，如合同、协议、票

据，以及记录商家跑路或协商过程的照片、视频、录音录像

等；如与商家协商退款无果时，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组织机构及行政部门反映，在相关部门主持下

协商调解；调解不成的，消费者可以依据有效证据向理发店

负责人所在地或者理发店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

起诉阶段，还可以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调解或委派驻法院第

三方机构进行调解。

房东隐瞒关键信息致合同无效
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三亚费先生咨询：房东在租房合同中隐瞒了房子有产
权纠纷的关键信息，导致我们签订的租房合同无效。请问，
房东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解答：房东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房东在租房过程中故

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这可能导致租赁合同无

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如果租房者认为房东故意

隐瞒重要信息，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该合同。

15岁未成年人
可以骑电动自行车送外卖吗？
白沙路先生咨询：我儿子今年才15岁，刚初中毕业就

不想上学了，他想买一辆电动自行车跑外卖。请问，15岁可
以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吗？

解答：不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

需要年满16周岁。这是为了确保未成年人的安全，避免他

们因为缺乏驾驶经验和对交通规则的理解而引发交通事

故。因此，15岁的少年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骑电动自行车

上路的。

上网看到作品被别人抄袭
该如何维权？

海口樊先生咨询：我上网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作
品被人抄袭并公开发表。请问，我该怎么证明我的作品被
人抄袭了呢？

解答：要证明你的作品被抄袭了，关键在于收集充分的

证据，包括原始作品、创作记录、抄袭对比以及可能的专家鉴

定。这些证据将帮助你建立案件，并在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

维护自己的权益。

（李成沿整理）

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法律关系，两者
有诸多相似性，发生纠纷后，其法律性质和诉讼结果却是

天壤之别。因此，有必要厘清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界限，对其进
行明确区分。近日，琼海市人民法院通过一起触电人身损害责任
纠纷案件，释明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厘清雇佣合同和承揽合同的
界限，并对其进行明确区分。

在农业生产中万万不可
随意放火烧荒，野外用

火极易发生森林火灾，不仅破坏
森林生态环境，甚至可能危及他
人生命财产安全。琼海男子林
某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在清理自
家橡胶林时，用打火机引燃枯叶
堆，导致自己遭受了牢狱之灾不
说，还赔偿了不少现金。

案情经过
在橡胶林焚烧枯叶引发火

灾烧毁林地41亩

家住琼海市的林某正在自家橡胶林里干

农活，发现自家橡胶林到处都是枯叶和枯

枝，对即将到来的割胶季造成一定的影响，

于是林某将橡胶园内的枯叶和枯枝打扫聚集

起来，分成了好几个枯叶堆。林某觉得将枯

叶运走太麻烦，便想点火进行焚烧。谁知，

林某刚将枯叶堆点燃，就突然起风，随着风

势不断变大，将烧着的枯叶向周边吹散，引

燃了旁边枯枝和橡胶树。林某见状，立即进

行扑救，但由于燃烧点实在太多，林某实在

没办法扑灭火情，也未能有效控制火情，引

发了森林火灾。

火灾不光烧光了林某的橡胶园，还蔓延

烧向了何某、梁某等7名农户的橡胶林。最

终，火灾烧毁了41亩橡胶林。事后，林某主动

到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接受调查，并如实

供述了以上事实。

林某自首后，当地警方将案件移交到琼

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琼海市人民法院

依法受理后并依法组成了合议庭公开开庭审

理了此案。

琼海法院开庭前委托文昌市林业科学研

究所调查，证明火灾现场过火面积为41亩，过

火有林地面积41亩。经琼海市价格认证中心

认定：被损毁的林木价值共计4.8万余元。

法院判决
因过失引发火灾构成失火

罪获刑10个月

在开庭前半个月，经当地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林某已按调解协议向火灾受害人何

某等3人支付全部经济损失款共1.4万余元，

其余火灾受害人达成了重新种植、林地置换

等赔偿方式的调解协议，而火灾被害人韩某

则不要求林某赔偿。林某获得了全部火灾受

害人的谅解。

在庭上，林某对琼海检察院指控的犯罪

事实、罪名、证据及量刑意见均无异议，并表

示自愿认罪认罚。

琼海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林某违反森

林防火法律、法规，擅自在野外用火，因过失

引发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41亩，造成林

木经济损失4.8万余元，情节较轻，但其行为

已经构成了失火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琼海检察院指控的失火罪罪名成

立，而且林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愿意

接受处罚，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

林某也赔偿了火灾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

得受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琼海法院以犯失火罪，判处林某有

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示，

失火罪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过失引起火灾，造

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种犯

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

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失火

罪的刑事立案标准是，失火导致死亡一人以

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造成公共财产或

者他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

的。造成十户以上家庭的房屋以及其他基本

生活资料烧毁的。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

地面积二公顷（30亩）以上，或者过火疏林

地、灌木林地、未成林地、苗圃地面积四公顷

（60 亩）以上的。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

形。只要造成以上任一后果，都可能触犯失

火罪。

案情经过：
一男子帮人搭建铁棚架时触电

身亡，家人索赔72万元

陈丽（化名）和王迪（化名）是琼海市博鳌镇某村
的一对夫妻，两人育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幸福美
满。

某日，同村的刘俊（化名）叫王迪到其家里搭建
铁棚架。当天下午5时许，王迪站在人字梯上搭建
铁棚架时，刘俊家的铁棚架发生漏电，导致王迪被电
击倒地。

事发后，刘俊拨打120急救。120救护车来到
现场，医护人员抢救一会后，就宣告王迪经抢救无效
死亡。

事情发生后，刘俊与其家人给了王迪妻子陈丽
5万元办理丧事，之后就从未对死者家人进行安慰
和道歉。王迪家人提出赔偿要求，刘俊一家均表示
最多再给5万元了结此事。这样的态度让王迪家人
实在是无法接受。无奈之下，王迪家人将刘俊一家
起诉至琼海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刘俊一家共
同赔偿各项经济损失7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迪与刘俊口
头约定了自备工具、自己决定工作时
间，并以每平方米30元的价格完成铁
棚的制作，以及提交工作成果。双方
还约定，完工后，由刘俊支付总价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七百七十二条第一款：“承揽人应当以
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
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
定。法院认为，承揽合同是承揽人完
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标的
的合同，承揽人只有交付工作成果，才
有权请求定作人支付报酬，其提供劳
务原则上不受定作人的指挥监督。该
案中，双方的约定符合承揽合同所要
求的特征，因此，双方的法律关系应认

定为承揽合同关系。
据承办法官介绍，雇佣关系是指

当事人约定一方在一定或不定期间
内，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
的劳动关系。雇佣合同是以提供劳
务为标的的合同。受雇人只要依约
提供劳务了，即可请求支付报酬，劳
务有无结果，不影响报酬请求权。承
揽人在进行承揽工作的过程中对他
人或自己造成损伤后的责任划分，取
决于定作人是否存在过错。如果定
作人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若定作人对承揽人的行为有过错
误指示等，那么对于承揽人的行为后
果，定作人也需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该案中，王迪自备工具、自主决
定工作内容、雇佣工人，并以完成铁
棚制作为结果计算报酬，显然不符合
雇佣关系的法律特征。”承办法官表
示，因此，陈丽主张双方法律关系为
雇佣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迪的死亡，
给其家庭成员带来的精神损害不言
而喻。但王迪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
负有主要责任，其违规作业是事故发
生的直接原因，依法应减轻被告刘俊
的责任。

由于死者王迪家人的请求赔偿
数额过高，最终，琼海法院依法判决
刘俊一家赔偿给王迪家人各项经济
损失共计7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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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辩称：双方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漏电也并非事实

法院判决：死者违规作业是事故直接原因，被告赔偿7万余元

琼海一男子橡胶林焚烧枯叶引发火灾

烧毁林地41亩
构成失火罪获刑

■李成沿

彩礼，蕴含着人们对婚姻的期盼与祝福。然
而，曾经为“良缘永结”给出的彩礼，在“当

爱已成往事”之后，该不该退？近日，澄迈县人民法院
成功调解了一起涉彩礼纠纷案件，给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 覃创源 通讯员 符赞妃

A

B

C

索赔


